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结果的公示

为健全自治区辐射事故应对工作机制，科学有效应对突发辐射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根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规定，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起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修订）（征求意见稿）》，并于2026年1月19日至2026年2月19日通过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网公开征求了意见。在此期间，共收到15条修改意见，吸收采纳13条，不予采纳2条，详见附件，特此公示。

附件：《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汇总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6年4月21日

附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汇总表

	文件名称
	《宁夏回族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汇总表

	征求意见单位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网信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财政厅、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公安厅、通信管理局，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生态环境局，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厅机关各处室、派出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

	采纳汇总情况
	共收到各厅局和厅直属处（室）单位修改意见15条，吸收采纳（含部分采纳）15条，不予采纳2条，未采纳意见已与提出单位充分沟通；未收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反馈。

	序号
	原稿内容
	修改意见
	是否采纳

	1
	配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工作；
	第7页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职责中，“配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工作”中“配合”改为“履行”，“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工作”后面加“首要责任”。
	采纳

	2
	负责组织、协调辐射事故的宣传报道工作；依据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授权，向社会发布应急处置工作各阶段信息；加强互联网信息监测和新闻媒体宣传报道，适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准确、客观发布信息，正确引导舆论。
	第7页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职责中，“负责组织、协调辐射事故的宣传报道工作”改为“负责统筹指导、组织协调辐射事故的宣传报道工作”；在“向社会发布应急处置工作各阶段信息”前面加“指导涉事地方和部门”；删除“加强互联网信息监测”，该职责主体应为涉事地方和部门及网信办。
	采纳

	3
	自治区民政厅：负责临时安置受辐射威胁群众，及时向受灾人员提供食品、饮用水、衣被、取暖、临时住所等应急救助，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
	建议“将3.2.3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中“自治区民政厅：负责临时安置受辐射威胁群众，及时向受灾人员提供食品、饮用水、衣被、取暖、临时住所等应急救助，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职责调整至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采纳

	4
	现场协调组：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牵头，自治区应急厅、公安厅、卫生健康委、民政厅、宁夏通信管理局、事故发生地地级市人民政府（宁东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参加。
	建议将“3.2.4自治区辐射事故各应急工作组职责（1）现场协调组中的‘民政厅’删除”
	采纳

	5
	2.1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2.2  重大辐射事故（Ⅱ级）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2.3  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2.4  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3）放射性物质泄漏或超标排放，造成局部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P3-4，“事故分级”中“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较大/较小/局部范围环境辐射污染后果。”中“大/较大/较小/局部”范围如何界定？
	不采纳

	6
	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事故同时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信息报告方面，有没有必要加入群众对辐射事故的反应报告义务，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尤其针对恐怖事件，第一手信息特别重要。
	不采纳

	7
	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下拨救助资金和物资；
	P22,6.2（2）后边应为“。”
	采纳

	8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预案及实施方案》《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编制本预案。
	建议“1.2编制依据”中增加《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采纳

	9
	自治区应急厅：指导、协调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部门开展应急救援，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组织开展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
	建议“3.2.3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中应急管理厅职责修改为“负责配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采纳

	10
	5.2.1  Ⅰ级响应
5.2.2  Ⅱ级响应

5.2.3  Ⅲ级、Ⅳ级响应

必要时，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给予应急支援。
	建议将应急响应等级表述修改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5.2启动响应”中应明确自治区三级、四级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和程序。
	采纳

	11
	（3）应对较大、一般辐射事故工作基本结束后，事发地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由地级市人民政府或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建议“5.6响应终止”部分按照《宁夏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完善有关表述。
	采纳

	12
	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定期组织开展本预案应急演习。根据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任务，加强辐射应急处置专业技术人员日常培训，有计划地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实战演习，通过综合演习和专项演习，逐步提高防范和处置辐射事故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
	建议“7.5应急宣传、培训和演习”按照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明确应急演练的频次、应急演练计划并定期组织演练。
	采纳

	13
	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是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机构，设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第4页“3.1组织机构中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是否符合自治区关于指挥部设立的相关要求？
	采纳

	14
	辐射事故应急24小时常设值班电话：0951-5160883
	第5页“辐射事故应急24小时常设值班电话：0951-5160883”建议调整为辐射应急人员值班电话。
	采纳

	15
	发生较大、一般辐射事故时，事故发生地地级市人民政府宣布启动Ⅲ级、Ⅳ级响应，统一领导和指挥地级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和有关单位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必要时，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给予应急支援。
	第17页“发生较大、一般辐射事故时，事故发生地地级市人民政府宣布启动Ⅲ级、Ⅳ级响应”建议调整为“发生较大、一般辐射事故时，事故发生地地级市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启动地级市响应级别应急响应。自治区启动视情启动自治区Ⅲ级、Ⅳ级响应。
	采纳




